




3.1 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2 供应商需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3.3 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 号）的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招标。依据《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实施信用监管

的通知》(宛公管办[2020]22 号)文，供应商需提供规范的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应通过“信用中

国”网站下载，信用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 10 日内。

3.4 与采购人、采购人就本次采购的项目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以及上述机构的附属机构没有

行政或经济关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

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违反上述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营业执照、资质、业绩、人员、财务、证书等内容，须在市场主体

信息库中已登记的信息中选取，过期更改的诚信库信息不作为本项目评审依据。开评标现场不接

受诚信库信息原件。诚信库上传信息必须内容齐全，真实有效，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否则，由

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或资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由投标企业承担责任。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3 年 2 月 16 日 至 2023 年 3 月 8 日，2023 年 2 月 16 日 00:00 至 2023 年 3 月 8

日 10: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社旗县）》电子交易平台下载

（http://ggzyjy.nanyang.gov.cn/SQXWeb/）

3.方式：潜在供应商网上自行登录社旗县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从社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 http://ggzyjy.nanyang.gov.cn/SQXWeb/左侧“投标单位登录”入口进入）下载采购/招标文

件，若因为自身原因错过文件下载时间，造成损失由潜在供应商自行承担。（操作过程中，请务

必保持 CA 证书在电脑端的正常接入）

4.售价：0元






